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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三） 

德恒 01F20230515-9 号 

致：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2024年1月8日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

作报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于2024年4月

30日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于2024年6月6日、2024年7月8日分别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桑

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二）》及

其修订稿（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及其修订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2024年8月15日下发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

询函》（审核函〔2024〕120034号，以下简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本所律

师再次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本

《补充法律意见（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三）》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

见（一）》《补充补充法律意见（二）》及其修订稿的更新和补充，《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补充法律意见（二）》及其修订稿中未

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三）》修改或更新的内容仍然有效，本《补充法律意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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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及的事项仍适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

补充法律意见（二）》及其修订稿的相关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

《补充补充法律意见（二）》及其修订稿中的声明事项及所使用的简称、释义和

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三）》仅供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

未经本所书面授权，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三）》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三）》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相关

主体所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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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审核问询函》问题2 

发行人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模式主要包括工程总承包（EPC 模式）和

专业承包（PC 模式）。此业务根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同时确认合同资产，待发

行人取得客户的结算单，获得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的权利后，根据结算金额，从

合同资产转入应收账款。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009,781.14

万元，合同资产账面价值为 1,976,248.49 万元，预付款项账面价值为 387,466.27

万元。发行人预付款项主要为高科技产业工程业务预付材料款、工程分包款等，

最近一期，前五大预付款项的金额合计 31,900.48 万元，仅占预付款项账面价值

的 8.23%。报告期内，公司 PPP 项目根据合同在运营期约定分期收款。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按各报告期发行人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所确认

收入列示对应的 EPC 和 PC 项目明细，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项目开工、完

工、验收日期及其与合同约定的差异，合同金额、当期及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完工

百分比、项目结算情况、终端客户情况及其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工程

项目根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具体方法、确认依据，是否符合按照履约进度确认

收入的条件，相应成本结转情况及匹配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项目结算单确认的工程量是否与实际发生的工程成本相匹配，如出现差异的

相关处理，在工程履约过程中是否根据对未完成合同尚需发生成本的合理预计

及时调整合同预计总成本及相应依据；（2）报告期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

的实施主体及各主体中标情况，对应具体项目、中标定价及公允性、毛利率合理

性、各项目承包成本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及其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工程项目

对比情况，公司是否存在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调节收入和利润的情形，是否存在

项目实际进度、实际确认收入与合同内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相关内控制度

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报告期内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分包、转包的具体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金额及占比、对手方情况及是否具备相关资格、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等；（3）报告期各期确认合同资产依据是否充分，合同资产账龄是否与合同工期、

项目实际进度等具有匹配性，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和合同资产的情况，是否存

在长期挂账未结转、长期未交付、重大变更、验收不合规或存在纠纷的项目，并

结合结算安排及未结算原因，期后结算情况、结算周期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行业

惯例，客户偿付能力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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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对期末存在大额应收账款采取的措施及有效性；（4）报告期各期末预付款

项的主要内容，其中预付材料款、工程分包款的具体金额和占比，公司存在大额

预付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公司的采购主体和模式、预付款项的具体项目和交易

内容，说明预付款对象较为分散的原因及合理性，账龄超过 1 年的原因，其预付

对象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5）公司经营 PPP 等

项目招投标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报告期内招投标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

规情形，非招投标项目取得方式、金额及占比，是否存在应招标未招标情况，是

否存在潜在经营风险。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2）（5）发表明

确意见。请会计师说明对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收入确认的主要核查手段。 

 

回复： 

一、报告期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的实施主体及各主体中标情况，对

应具体项目、中标定价及公允性、毛利率合理性、各项目承包成本是否存在显著

差异及其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工程项目对比情况，公司是否存在项目建设

期和运营期调节收入和利润的情形，是否存在项目实际进度、实际确认收入与合

同内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报告期内高

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分包、转包的具体情形，包括但不限于金额及占比、对手

方情况及是否具备相关资格、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等 

（一）报告期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的实施主体及各主体中标情况，

对应具体项目、中标定价及公允性、毛利率合理性、各项目承包成本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及其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工程项目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主要由发行人子公司中电二公司、

中电三公司、中电四公司、中电建设具体开展。报告期内，发行人上述子公司高

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中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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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报告期 中电二公司 中电三公司 中电四公司 中电建设 

2024 年 1-3 月 68.02 4.57 42.86 5.99 

2023 年度 310.20 40.08 289.68 39.05 

2022 年度 267.78 64.68 203.00 36.90 

2021 年度 260.79 28.08 234.01 33.95 

合计 906.79 137.41 769.55 115.89 

报告期内，发行人上述子公司中标金额前十大项目情况分别如下： 

1. 中电二公司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中标金额 

1 
杭州吉海半导体制造厂房项目工程

（EPC）总承包 

杭州吉海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41.36 

2 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 EPC 项目 南昌鹏勤置业有限公司 22.39 

3 赤壁双创产业园 EPC 项目 
赤壁市产城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13.90 

4 惠山航空航天产业园施工总承包项目 
无锡惠西城市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8.82 

5 
四川宜宾英发德坤四期 20GW 单晶硅

棒生产 EPC 总包项目 

宜宾英发德坤科技有限公

司 
8.55 

6 
扬州晶澳太阳能科技 F3 厂 10GW 电

池项目 
扬州华舜贸易有限公司 8.36 

7 

厦门天马光电子有限公司第 8.6 代新

型显示面板生产线项目无尘室工程二

标段一期 

厦门天马光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 

7.44 

8 合肥长鑫二次配装机工程项目 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6.90 

9 

盐城东台晶澳年产 10GW 电池 10GW

组件及配套项目总承包工程（二标

段） 

东台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6.53 

10 泰州同泰电子施工总承包项目 
同泰电子（泰州）有限公

司 
6.50 

2. 中电三公司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中标金额 

1 盐城 SKO 锂电二期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

司盐城分公司 
30.32 

2 厦门天马 TM19 无尘室 厦门天马光电子有限公司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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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中标金额 

3 浙江、湖州国康光伏电池项目 浙江长兴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4.00 

4 

合肥沛顿科技有限公司存储先进封测

和模组制造项目 EPC 总承包-机电工

程 

合肥沛顿存储科技有限公司 3.50 

5 绵阳杉金项目 杉金光电（绵阳）有限公司 3.20 

6 珠海 TSV 一期厂务总承包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13 

7 合肥长鑫 FULL SCALL 项目 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2.08 

8 厦门天马显示无尘室 M2 项目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2.08 

9 眉山胜华新材料项目 
胜华新材料科技（眉山）有

限公司 
2.00 

10 阜阳皇氏洁净室项目 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 

3. 中电四公司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中标金额 

1 客户 1 项目 客户 1 21.02 

2 成都比亚迪 12 寸晶圆厂房 成都比亚迪半导体有限公司 16.44 

3 北京长鑫二期无尘室 
长鑫集电（北京）存储技术有

限公司 
8.78 

4 昆明闻讯智能制造产业园 昆明闻讯实业有限公司 8.40 

5 上海中芯东方 12 英寸电力 
中芯东方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 
8.15 

6 深圳润鹏 12 吋线工艺设备 润鹏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6.95 

7 合肥睿力 Hookup 工程 B 包 睿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6.55 

8 上海集成电路 12 英寸厂房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

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43 

9 北京长鑫二期无尘室 D 包 
长鑫集电（北京）存储技术有

限公司 
6.38 

10 武汉中航锂电一期净化 
中创新航科技（武汉）有限公

司 
6.00 

4. 中电建设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中标金额 

1 
包头弘元新材料 40GW 单晶及配套

切片四期项目 
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11.75 

2 
包头弘元能源高纯工业硅总承包

（一期）项目 

弘元能源科技（包头）有限公

司 
5.77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三） 

8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中标金额 

3 
临港重装备产业区 F16-01 地块机电

安装总包工程 

上海临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鼎泰匠心科技有限公司 
5.70 

4 徐州金霖高标准厂房项目 金霖新材料（徐州）有限公司 5.10 

5 
清远市中山大学生物安全四级实验

室机电工程项目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5.07 

6 
包头弘元新材料（二期）综合厂房

建设项目 
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4.99 

7 
宜宾泰川新能源净化及机电工程

EPC 一期项目 

兴文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25 

8 

淄博高新区智慧低碳创新产业园

（二期）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机

电总承包项目 

淄博高新城市投资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3.67 

9 
包头弘元新材料（三期）单晶配套

用房建设项目 
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3.37 

10 长春市正圆机电总承包一期项目 
长春长光正圆微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2.69 

发行人子公司通过投标方式中标并执行的相关高科技产业工程项目，系基于

项目建设需要、施工能力和市场化竞争而取得。招投标过程严格履行公开、公平、

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评审、开标、公示等公开透明的程序，中标即

代表双方对服务价格认可，定价具备公允性。 

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属于高度定制化项目，不同项目的客户需求、实施

内容、项目进度、项目规模、市场规模、市场竞争等差异较大，导致不同项目承

包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合理性。 

报告期各期，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板块毛利率分别为 10.16%，10.21%，

10.11%及 9.28%，毛利率较为稳定。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

业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工程项目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业务板块 
毛利率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太极实业 工程总包 2.73% 1.92% 2.77% 

隧道股份 施工业 6.94% 8.80% 9.02% 

重庆建工 专业工程 4.67% 4.82% 7.31% 

中国建筑 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 10.06% 10.50% 10.40% 

中国交建 基建建设 11.57% 10.61%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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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业务板块 
毛利率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中国铁建 工程承包 9.07% 8.61% 7.88% 

平均值 7.51% 7.54% 8.12% 

发行人 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 10.11% 10.21% 10.16% 

注：2024 年 3 月末，同行业可比公司未披露各业务板块毛利率信息。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发行人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板块毛利率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工程项目毛利率不存在重大差异。 

综上所述，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项目中标定价具有公允性，各项目承包

成本存在显著差异但具有合理性，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板块毛利率具有合理

性。 

（二）公司是否存在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调节收入和利润的情形，是否存在

项目实际进度、实际确认收入与合同内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相关内控制度

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 

1. 公司是否存在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调节收入和利润的情形，是否存在项

目实际进度、实际确认收入与合同内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 

根据保荐机构和审计机构的专业判断，发行人严格按照会计准则时段法确认

收入，按照投入法计算履约进度，将按照实际发生成本占预计总成本计算的完工

百分比与业主和监理方确认的工程量结算单进行核对，保证项目实际进度与收入

确认进度的匹配性。公司严格审核确认变更收入并及时调整预计总收入，严格审

核项目预算总成本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预计总成本。公司准确核算工程项目

施工成本，发行人不存在调节收入和利润的情况。 

项目施工过程中，作为施工方，公司会按照业主方（甲方）及设计方的要求

对施工内容进行变更，进而对工作量进行调整，调整的依据通常为补充协议、会

议纪要、变更联系单、设计变更单、变更签证等，因此公司存在个别项目预计总

收入与合同金额差异较大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项目中预计总收入超过合同金额

10%且金额超过 1 亿元的项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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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累计合同

金额 
预计总收入 差异额 比例 项目进度及结算情况 

赤壁双创产业园

EPC 项目 
121,700.00 140,218.07 18,518.07 15.22% 

项目执行过程中业主对工作量进行变更，

公司已取得施工图预算调整及变更签证

等，从而对预计总收入进行调整，截至

2024 年 3 月末，业主已经结算约为

54,562.07 万元 

北京天科合达总

承包 
29,850.58 46,985.07 17,134.49 57.40% 

项目执行过程中业主对工作量进行变更，

目前项目已结算完成，最终结算金额与项

目预计总收入金额基本一致 

创新疫苗研发及

产业化集群建设

项目一期项目 

45,871.56 59,675.99 13,804.43 30.09% 

项目执行过程中业主对工作量进行变更，

公司已取得施工图预算调整及变更签证

等，从而对公司预计总收入进行调整，截

至 2024 年 3 月末，业主已经结算约为

48,987.72 万元 

无锡海力士 C2F

建设 Project 

M&E 收尾工程 

11,934.86 22,400.03 10,465.17 87.69% 

项目执行过程中业主对工作量进行变更，

目前项目已结算完成，最终结算金额与项

目预计总收入金额基本一致 

2. 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 

在收入确认方面，公司制定了《上包（销售）管理制度》《收入确认规范》

《项目成本管理制度》《变更签证操作细则》等内部控制制度并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 号—收入》，公司在日常管理中严格按照规范和准则执行。公司确认收

入的证据主要包括合同及补充协议、预计总收入、总成本的编制及审批、结算单

等。 

（1）预计总收入的编制与调整的内部控制流程 

中标后，公司根据与业主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以及过程发生的变更、签

证、索赔等进行编制。具体包括收入合同、重计量变化、变更签证等其他合同约

定的符合性调整具体如下： 

重计量变化：按业主下发的施工图重计量，机电专业由项目专业主管计量、

土建专业由项目商务计量，由项目商务按合同计价规则完成汇总编制，可按合同

约定与业主进行核对，该重计量变化同时纳入动态表作为预计总收入更新； 

变更签证：按事项管理过程分为事前申报，事后完工确认机制，按事项管控

类别分为有业主书面指令、向业主反向申请。根据事项类别，由项目经理组织项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三） 

11 

目专业主管，收集支撑事前申报预计金额的量、价组成资料，通过内部变更签证

立项流程审批后，向业主提报。待事项施工完成后，由项目专业主管将收集的施

工过程资料、竣工图、现场施工照片等支撑项目商务完成收入申报，通过内部变

更签证完工确认流程审批后，由项目商务跟进，与业主确认，将业主对事项或量

价确认的资料收集并做内部登记，同时纳入动态表作为预计总收入更新； 

其他合同约定符合性调整：如合同约定人工、材料的调差等，按照合同约定

的调差原则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实施价格可阶段性进行记录，同步纳入动态表

作为预计总收入更新；或其他涉及赶工、窝工、停工、技术核定、实施方案、施

工组织等变化向业主申诉的收入部分可纳入动态表作为预计总收入更新。 

每月末，项目商务工程师填写和报送预计收入成本情况，由项目经理、工程

部商务负责人、区域总部商务部经理依次审批完毕，并将相关数据报送财务部。

财务部根据存在预计总收入变更的项目进行二次复核，确认无误后作为确认收入

的依据。 

（2）预计总成本的编制与调整的内部控制流程描述 

按项目不同阶段，预计总成本管理可分为：标前成本、责任成本、目标成本

及动态成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体现的动态成本为预计总成本，各阶段成本编制、

调整、审批流程如下： 

1） 标前成本：在项目投标阶段，由造价主管、项目专业主管完成项目工

程量计算、询价、计价等工作，输出《项目标前成本分析表》，按权责完成成本

评审后，输出评审意见供定价决策参考； 

2） 责任成本：以标前成本为基础，结合责任利润率与不含税中标金额，

计算得出的责任成本，即责任成本=不含税中标金额*（1-责任利润率），作为项

目经营责任考核的依据。由公司商务部项目管理科通过线上系统流程下达至大区

/事业部及项目部； 

3） 目标成本：项目实施立项阶段，以责任成本总额为限额，以经复核的

标前成本为基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结合二次经营方案可实现的成本优化，项

目团队编制的计划成本。 目标成本=标前成本-二次经营方案优化成本，目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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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项目实现责任利润率进行项目成本动态管控的重点。由项目商务完成《项目

成本与收入动态分析表》，并完成线上目标成本审批流程。如遇目标成本金额出

现增加、减少变动时的调整时，需由项目商务完成动态表调整及线上目标成本调

整流程； 

4） 动态成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已发生及项目最终关闭前预计发生的所

有成本费用总和，动态记录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与目标成本的偏差，包括合约包

管理及签证变更、材料调差及合同执行完成至合同结算，需控制在目标成本范围

内执行。当项目成本发生变化时，需评估对项目整体利润影响，完成《项目成本

与收入动态分析表》调整，并在线上发起目标成本调整流程，按权责审批。 

根据发行人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内控审计字（2024）第 010014 号、

中兴华内控审字（2023）第 010032 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11107 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发

行人最新三年内部控制体系整体运行良好。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建立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有效执行。 

（三）报告期内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分包、转包的具体情形，包括但不

限于金额及占比、对手方情况及是否具备相关资格、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等 

1. 报告期内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不存在转包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一条规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

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

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根据《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

办法》第七条规定，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

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

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板块子公司取得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查询网络公开信息，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

因转包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据此，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承包工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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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

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即不存在转包情形。 

为了避免分包商出现违法分包、层层转包等行为，发行人采取了如下措施：

①制定了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的标准合同范本，其中约定：“分包人不得将分包

工程整体转包或者将整个工程肢解后再分包给他人……”。②制定了分包商管理

的相关制度，建立了分包商名册，只有在库分包商才能参与分包工程的投标和施

工；并对入库分包商进行分级管理，定期进行检查和考核评价，如存在违法分包

或转包情形的分包商将被禁止参与项目投标或采取其他惩罚措施。③在分包项目

实施过程中，通过对分包商进行动态监督、管理，杜绝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况。 

2. 报告期内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分包的具体情形，包括但不限于金额

及占比、对手方情况及是否具备相关资格、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等 

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规定，分包可分为

专业工程分包和劳务作业分包。专业工程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其所承包

工程中的专业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完成的活动。劳务作业

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

劳务分包企业完成的活动。 

发行人的高科技工程服务业务属于典型的工程施工安装行业，工程分包是建

筑工程领域常见的一种合作模式，有助于提高工程效率和专业性。报告期内，发

行人高科技工程服务业务存在分包情形。专业分包主要包括钢构、消防、特气化

学品等，劳务分包主要是将工程的劳务部分如施工人员的劳务作业进行分包，包

括管道、电气、内装、通风等，劳务分包单位提供劳动力，按照发行人的要求完

成相应的施工任务。发行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惯例，多以承包方身份与分

包商签订分包合同，将业务环节中非核心部分或辅助性工作进行分包，并在施工

过程中负责从质量、安全、进度等多方面进行全过程管控。 

（1）报告期内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分包金额及占比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分包的金额及占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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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类型 

2024-3-31 2023-12-31 2022-12-31 2021-12-31 

采购额 

占该业

务板块

营业成

本比例 

采购额 

占该业

务板块

营业成

本比例 

采购额 

占该业

务板块

营业成

本比例 

采购额 

占该业

务板块

营业成

本比例 

专业分包 238,286.77 18.57% 1,467,480.53 31.54% 1,581,319.73 38.48% 1,076,288.04 33.78% 

劳务分包 168,707.26 13.15% 726,262.31 15.61% 627,859.37 15.28% 710,099.64 22.28% 

工程分包

合计 
406,994.03 31.71% 2,193,742.83 47.15% 2,209,179.11 53.76% 1,786,387.68 56.06%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工程分包的金额分别为

1,786,387.68 万元、2,209,179.11 万元、2,193,742.83 万元和 406,994.03 万元，占

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营业成本比例为56.06%、53.76%、47.15%和31.71%。 

（2）对手方情况及是否具备相关资格、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等 

1）对手方情况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主要分包商情况如下： 

①2021 年度 

A. 前五大专业分包商 

单位：万元 

序

号 
分包商名称 当期采购金额 

占当期专

业分包比

例（%） 

是否关联

方 

1 江苏美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9,716.84 2.76% 否 

2 江西中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510.47 2.18% 否 

3 科莱福建筑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23,388.40 2.17% 否 

4 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300.00 2.16% 否 

5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9,631.42 1.82% 否 

B. 前五大劳务分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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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分包商名称 当期采购金额 

占当期劳

务分包比

例（%） 

是否关联

方 

1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2,460.86 5.98% 否 

2 南陵建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4,069.51 1.98% 否 

3 江西泰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848.92 1.95% 否 

4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12,501.64 1.76% 否 

5 河北容达劳务有限公司 11,302.93 1.59% 否 

②2022 年度 

A. 前五大专业分包商 

单位：万元 

序

号 
分包商名称 当期采购金额 

占当期专

业分包比

例（%） 

是否关联

方 

1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28,898.99 1.83% 否 

2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2,226.89 1.41% 否 

3 郑州天阳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20,939.46 1.32% 否 

4 科莱福工程（江苏）有限公司 20,921.13 1.32% 否 

5 中创博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551.58 1.30% 否 

B. 前五大劳务分包商 

单位：万元 

序

号 
分包商名称 当期采购金额 

占当期劳

务分包比

例（%） 

是否关联

方 

1 上海天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3,841.53 3.80% 否 

2 南通正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1,351.53 1.81% 否 

3 无锡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189.53 1.62% 否 

4 南陵建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821.46 1.56% 否 

5 浙江宗创建设有限公司 8,503.07 1.35% 否 

③2023 年度 

A. 前五大专业分包商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三） 

16 

单位：万元 

序

号 
分包商名称 当期采购金额 

占当期专

业分包比

例（%） 

是否关联

方 

1 浙江新至远科技有限公司 42,353.10 2.89% 否 

2 江苏无锡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0,180.80 2.74% 否 

3 郑州天阳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22,000.14 1.50% 否 

4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952.25 1.50% 否 

5 中创博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334.89 1.32% 否 

B. 前五大劳务分包商 

单位：万元 

序

号 
分包商名称 当期采购金额 

占当期劳

务分包比

例（%） 

是否关联

方 

1 泰兴市天扬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3,757.24 1.89% 否 

2 宿迁全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155.07 1.81% 否 

3 南通正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1,861.74 1.63% 否 

4 上海洪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1,076.51 1.53% 否 

5 四川大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723.75 1.48% 否 

④2024 年 1-3 月 

A. 前五大专业分包商 

单位：万元 

序

号 
分包商名称 当期采购金额 

占当期专

业分包比

例（%） 

是否关联

方 

1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45.57 4.80% 否 

2 重庆明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585.39 1.92% 否 

3 
合肥市瑞芙特钢结构工程配套服务有限

公司 
4,250.97 1.78% 否 

4 上海九图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3,853.66 1.62% 否 

5 上海集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529.01 1.48% 否 

B. 前五大劳务分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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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分包商名称 当期采购金额 

占当期劳

务分包比

例（%） 

是否关联

方 

1 上海陆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7,344.50 4.35% 否 

2 上海润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6,195.76 3.67% 否 

3 江苏毓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303.33 2.55% 否 

4 苏州远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4,255.70 2.52% 否 

5 山东佳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3,561.08 2.11% 否 

2）对手方情况是否具备相关资格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查询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的资质

信息以及结合对部分分包商的访谈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分包商均已取得

了相应的专业及/或劳务分包资质。 

3）项目分包情况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发行人签订的总承包合同通常使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合同中并未禁止合法的分包行为。报告

期内的主要总承包合同中，关于分包的约定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 承包人不得

将本项目的全部工程或主体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

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禁止转包、违法分包；② 除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

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分包以外的工作内容允许分包，如室内装修、幕墙、金属

屋面、钢结构、室外景观绿化、泛光及景观照明灯；③ 分包人应符合国家法律

规定的企业资质等级且资格能力应与其分包工作的标准和规模相适应；④ 部分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在进行分包时取得发包人同意或将分包商信息提交发包人备

案。 

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违法分包、转包的情形，发行人的主要分包商均持有

相应的专业和劳务分包资质，发行人对外分包已经取得发包人的同意或完成备案。

据此，报告期内，重要项目对主要分包商的分包符合与发包方合同的约定。 

综上，报告期内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不存在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形，主

要分包商均具备相应的资质，且发行人分包的情况符合与发包人的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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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经营 PPP 等项目招投标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报告期内招

投标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非招投标项目取得方式、金额及占比，是否存

在应招标未招标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经营风险 

（一）公司经营 PPP 等项目招投标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 2 个 PPP 项目的取

得方式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取得方式 
是否签订 PPP

项目合同 

1 
任丘市智能交通系统工

程 PPP 项目 

公开招标，中国系统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取得《中标通知书》 
是 

2 
山东省招远市 “智慧金

都”PPP 项目 

公开招标，中国系统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取得《中标通知书》 
是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 PPP 项目均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取得，且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与相关政府部门签订了 PPP 项目合同，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管理暂行办法》1《关于

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发行人正在履行的 PPP 项目招投标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二）报告期内招投标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非招投标项目取得方式、

金额及占比，是否存在应招标未招标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经营风险 

1．报告期内招投标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相关人员的访谈及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并查

阅中电二公司、中电三公司、中电四公司、中电建设报告期内当期收入前五大以

招投标方式取得的 PC 及 EPC 项目合同与中标通知书等文件，结合本所律师公

开网络检索，就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的 PC 及 EPC 项目，发行人

的招投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通过与关联企业串标、围标或通过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

争方式谋取中标的违法违规情形，不存在因违反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主管

                                                 
1 该办法在所列示的 PPP 项目招投标时适用，现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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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 

2．非招投标项目取得方式、金额及占比，是否存在应招标未招标情况，是

否存在潜在经营风险 

（1）非招投标项目取得方式、金额及占比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访谈发行人相关人员，发行人报告期内

的 PC 及 EPC 项目主要系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少部分 PC 及 EPC 项目通过单

一来源采购、竞争性谈判、商业谈判、直签等非招投标方式取得，且该等以非招

投标方式取得的 PC 及 EPC 项目收入金额占比较小。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招投

标方式及非招投标方式取得的 PC 及 EPC 项目收入金额及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获

取方式 

2024 年 1-3 月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招投标

方式 
1,293,907.04 99.93% 4,693,394.91 99.78% 4,398,883.46 99.64% 3,411,825.28 99.15% 

非招投

标方式 
874.17 0.07% 10,422.81 0.22% 15,685.38 0.36% 29,418.04 0.85% 

合计 1,294,781.21 100% 4,703,817.72  100% 4,414,568.84 100% 3,441,243.32 100% 

（2）是否存在应招标未招标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经营风险 

如前所述，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以非招投标方式取得的 PC 及 EPC 项目收入

占发行人 PC 及 EPC 项目收入比例较小，该等项目存在应招标未招标的情况，不

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少量 PC 及 EPC 项目存

在应招未招标的情况。其中金额较大的项目是发行人总承包的“中国生物上海公

司新增疫苗分包装能力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新增疫苗项目”），该项目在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1-3 月的当期收入分别为 26,603.94 万元、9,922.72

万元、7,644.33 万元、691.35 万元，占发行人报告期内当期 PC 及 EPC 项目收入

比例分别为 0.77%、0.22%、0.16%、0.05%。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说明，并经访谈发行人相关人员，新增疫苗

项目系业主方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响应国家应急卫生服务需要，

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而进行的应急项目，由业主方根据其内部制度规定履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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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源采购程序进行采购。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由于该项目属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项目，时间紧、任务重、要求严，需尽快落地，发行人已积极协调配

合业主方及其他相关单位履行了项目实施的相应报批程序，并于 2021 年 5 月与

业主方签订了《工程施工合作意向书》及《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被正式确

定为成交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于应招标未招标的

项目，行政法律责任主体是招标人而非受托方，但受托方仍面临项目暂停执行或

项目资金暂停拨付无法获得支付的风险。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新增疫苗项目

目前已完工正在与业主方办理结算，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回款进度已达 90.53%，

且该项目收入占发行人 PC 及 EPC 项目收入占比较小，故该项目未通过招投标

方式取得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潜在经营风险。 

综上所述，发行人未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的 PC 及 EPC 项目收入金额占比

较小，且存在个别应当进行招投标而未招标的项目，上述情况不会对发行人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本题所涉法律事项，本所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履行了特别注意义务；就

本题所涉财务与会计等非法律事项，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士履行了普通人

的一般注意义务。在此前提下，为回复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主要核查

程序： 

1. 了解报告期内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的运营模式、实施主体及其

主体中标情况，获取中标主要项目具体信息，核查中标定价及公允性、毛利率合

理性、各项目承包成本，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工程项目进行对比；了解和评价管

理层与工程承包合同预算编制和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

有效性，核查项目实际进度、实际确认收入与合同内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的项目，

并了解具体原因；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企查查”“信用中国”等网站查阅公开信息，了解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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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形；获得了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发行人出

具的不存在转包、违法分包的说明；查阅了发行人的分包商管理的相关制度文件、

分包合同模版、分包合同台账、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各期前五大分包商的相关资质、

发行人报告期末金额较大的总承包合同及对应主要分包合同、分包商资质以及发

行人关联方清单等资料；并对发行人相关工作人员及报告期内主要分包商进行访

谈，了解发行人对项目分包商的管理情况及项目分包的合规性。 

2. 查阅发行人正在履行的 PPP 项目的项目合同及中标通知书等资料，通过

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 PPP 项目的招标公告和中标公告，核查公司正在履行的 PPP

项目招投标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查阅中电建设、中电二公司、中电三公

司、中电四公司报告期各期收入占比前五大的以招投标方式取得的 PC 及 EPC 项

目合同与中标通知书等文件，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检索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企查查等网站，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 PC 及 EPC 项目招投标行为是否存在违

法违规，是否存在因招投标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获取发行人以非招投标

方式取得的收入金额较大的 PC 及 EPC 项目合同；访谈中电建设、中电二公司、

中电三公司、中电四公司相关人员了解发行人 PC 及 EPC 项目的取得方式，获取

发行人关于以招投标方式及非招投标方式取得 PC 及 EPC 项目的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报告期发行人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主要由发行人子公司中电二公司、

中电三公司、中电四公司、中电建设具体开展，发行人子公司通过投标方式中标

并执行的相关高科技产业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严格履行公开、公平、公正、科

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评审、开标、公示等公开透明的程序，中标即代表双方

对服务价格认可，定价具备公允性。发行人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板块毛利率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工程项目毛利率相近。同时，公司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属于高度定

制化项目，不同项目的客户需求、实施内容、项目进度、项目规模、市场规模、

市场竞争等差异较大，导致不同项目承包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合理性。 

2. 发行人严格按照会计准则时段法确认收入，按照投入法计算履约进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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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严格的核算和管理流程不存在利用结算条款调节收入和利润的情况；项目施工

过程中，公司存在个别项目预计总收入与合同金额差异较大的情形，主要是因为

发行人作为施工方，会按照业主方（甲方）及设计方的要求对施工内容进行变更，

进而对工作量进行调整，调整的依据通常为补充协议、会议纪要、变更联系单、

设计变更单、变更签证等，具有合理性；发行人已建立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内部

控制制度健全且有效执行。 

3. 报告期内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不存在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形，主要分

包商均具备相应的资质，且发行人分包的情况符合与发包人的合同约定。 

4. 公司正在履行的 PPP 项目招投标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就报告期内公

司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的 PC 及 EPC 项目，公司的招投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通过不正当竞争方式谋取中标的违法违规情形，不存在因违反招投

标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公司报告期内的

PC 及 EPC 项目主要系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少部分 PC 及 EPC 项目通过单一来

源采购、竞争性谈判、商业谈判、直签等非招投标方式取得，且该等以非招投标

方式取得的 PC 及 EPC 项目收入金额占比较小。公司部分未通过招投标方式取

得的 PC 及 EPC 项目虽属于应当进行招投标的项目，但公司未通过招投标方式

取得的 PC 及 EPC 项目收入金额占比较小，该等项目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三）》正本一式叁（3）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

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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